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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法判解   .............................................................................................................  

意思表示不自由─「詐欺」、「脅迫」 

臺灣高等法院99年度上易字第229號判決 
────────────────────────────────── 
【實務選擇題】 

 

下列關於意思表示的敘述，何者正確？ 
(A) 因錯誤而撤銷意思表示時，表意人對於信其意思表示為有效而受損害之相對

人，應負履行利益的賠償責任。 
(B) 詐欺或脅迫係由第三人所為者，以相對人明知其事實或可得而知者為限，始

得撤銷之。 
(C) 當事人之資格或物之性質，若交易上認為重要者，其錯誤，視為意思表示內

容之錯誤。 
(D) 被詐欺或被脅迫而為之意思表示，其撤銷均不得以之對抗善意第三人。 
答案：C 
 

 

【裁判要旨】 

上訴人主張系爭房屋之同棟8樓於91年間曾發生自殺事件，雖為被上訴人所不

爭執，惟建築物是否因為曾有人於此自殺而成為「凶宅」，僅屬於個人主觀面及

心理面之範疇，因人、因時、因宗教信仰等不同而有異，亦可藉由時間經過、記

憶淡忘或宗教儀式去除該不安之心理，在一般交易觀念上，顯難認將導致物之價

值、效用或品質不具備，自非謂物之瑕疵。是以，系爭房屋所在同棟不同樓層曾

發生自殺事件，在一般交易觀念上，尚難指稱系爭房屋為「凶宅」，而導致系爭

房屋價值、效用、品質之減損；況前揭自殺事件並非發生在系爭房屋中，更無所

謂影響居住品質或減少價值可言。從而，系爭房屋既無效用或品質等物之瑕疵，

則上訴人以有人自其他樓層跳樓自殺即屬系爭房地有物之瑕疵，而主張解除系爭

買賣契約，並請求被上訴人加倍返還價款，亦屬無據。 

【爭點說明】 

本文所要討論的，是民法第92條：「因詐欺或脅迫而為意思表示者，表意人

得撤銷其意思表示。但詐欺係由第三人所為者，以相對人明知其事實或可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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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為限，始得撤銷之。被詐欺而為之意思表示，其撤銷不得以之對抗善意第三

人。」此條文為意思表示不自由的規定，其中包括「詐欺」與「脅迫」，均屬意

思表示瑕疵的另一種樣態，與侵權行為、錯誤、物之瑕疵擔保發生會競合關係，

在法律適用上尤為重要。 
一、詐欺 

（一） 定義：使相對人「陷於錯誤」而為意思表示 
（二） 構成要件： 

1. 詐欺之行為：詐欺行為可以為作為或不作為，101年高考即以「不作為詐

欺」命題，此時是否構成詐欺需視有無作為義務而定。例如：古玩拍賣公

司對古玩的真偽、賣房子時是否為凶宅、車商販賣事故車或泡水車均有告

知義務，縱使買受人未詢問亦同。 
2. 詐欺故意 
3. 因果關係 
4. 相對人因詐欺而為意思表示：需具有「雙重之因果關係」 

（三） 類型區分：以施行詐術者分為 
1. 相對人詐欺：得撤銷 
2. 第三人詐欺：若相對人善意無過失時，不得撤銷。學說認此第三人應做限

縮解釋，不包括相對人使用締約行為之代理人或輔助人。亦即，若乙雇用

丙為店員，則丙店員所為之詐欺，視同乙之詐欺。 
（四） 效果： 
 考試時，容易遺漏效果部分，即撤銷之後，會發生什麼樣的法律效果，依民

法第114條規定：「法律行為撤銷者，視為自始無效」，且依民法第92條第2
項規定：「被詐欺而為之意思表示，其撤銷不得以之對抗善意第三人。」此

二規定，常伴隨著後續的法律關係，在考試中須一併注意。 

【相關法條】 

民法第92條 

 


